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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委員就日租套房非法經營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日租套房未取得旅館業登記證而非法經營旅館業務，本部觀光局已責成地方政府觀光單位

應嚴加查緝，就日租套房利用網路進行行銷宣傳招攬旅客之行為，要求應主動上網查察相關

資訊，就查獲之日租套房除應依法查處外，亦應函請網路平台業者立即移除相關資訊。觀光

局亦不定期派員清查不同網站內容，將網路日租套房資訊函送各縣市政府，並追蹤查處結果

。至 103 年 2 月底止，觀光局已函送 426 筆日租套房名單予各相關縣市政府查處。 

二、觀光局對於訂房網站及網路平台刊登非法旅宿廣告之行為，前已召開座談會，邀集多家訂房網

站業者，宣導日租套房之違法性，並請業者配合審查刊登廣告之住宿業者是否合法。另對於

不配合移除非法旅宿網路廣告者，將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予以裁罰。 

三、目前地方政府限於現有人力、經費、取得經營者實際經營住址、電話等個人資料不易，以及需

完備行政程序等情況下，致查處成效尚需時程才能累積呈現。觀光局將持續督請地方政府積

極查處，並已著手研議修法增加非法旅宿之裁罰強度，以更有效遏止非法經營之行為。 

四、為保障消費者住宿權益，觀光局持續利用各種媒體管道（如訂房網站、車站燈箱、廣播及捷運

月台電視等），宣導消費者勿入住日租套房，並加強「台灣旅宿網」的行銷，以利民眾透過

該網站搜尋合法旅宿及平價旅館之資訊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隨著人口高齡化，老年人對於醫療照護

需求愈來愈高，全民健保的花費日益增加，雖然在補充保費實施

後財務狀況獲得了暫時的改善，不過長遠看來台灣醫療支出的成

長趨勢恐不易逆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02） 

陳委員就隨著人口高齡化，老年人對於醫療照護需求影響全民健康的花費日益增加，在二代

健保上路後有增加補充保費之收入，然財務狀況長遠看來不太容易逆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

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醫療資源的成本控管乙節： 

(一)鑒於健保醫療資源珍貴，全民健康保險法（以下稱健保法）第 60 條明定健保每年度醫療

給付費用採總額制。 

(二)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稱健保署）為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，依健保法第 62 條，對

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醫療服務點數及藥物費用，依總額分配後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

及經其審查後之醫療服務總點數，核算每點費用（又稱點值）；並按各保險醫事服務機

構經審查後之點數，核付其費用。換言之，健保署審查後之核減點數，回歸總額計算，

將有助於提升點值，故非成本管控。 

(三)為提升醫療利用的合理性，避免濫用及誤用，健保署依健保法第 63 條，對保險醫事服務

機構申報之醫療服務項目、數量及品質，遴聘具有臨床或相關經驗之醫藥專家進行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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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依同法，按政府採購法，採公開招標方式，將審查業務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辦理

，以尊重醫療專業自主。 

(四)健保醫療服務審查方式，依健保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，採事前、事後及實地審查方式辦

理，並以抽樣或檔案分析方式為之，以減輕醫療院所負擔。對審查所據之健保醫療服務

支付標準、藥品給付規定及審查注意事項等，其內容均邀請醫界專家參與討論後始施行

。 

(五)健保署將持續在尊重專業自主下，與醫界共同為健保有限資源之合理運用把關。 

(六)另依健保法第 72 條規定，為減少無效醫療等不當耗用保險醫療資源之情形，保險人每年

度應擬訂抑制資源不當耗用之改善方案。故健保署於 102 年及 103 年已辦理「抑制資源

不當耗用之改善方案」，其管制措施如下： 

1.加強健保教育宣導：建立民眾珍惜健保資源，減少醫療浪費的觀念。 

2.持續支付制度改革：持續推動 DRG、論質及論人支付制度，以逐步取代論量計酬支付

制度。 

3.減少無效醫療耗用：積極推動安寧療護，節省臨終前之不當醫療利用。 

4.高耗用醫療項目管控：降低高科技檢查項目、高單價診療項目及復健治療等不必要之

醫療使用。 

5.多重疾病整合醫療之推動：持續推動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及家醫整合

照護計畫。 

6.提供即時資訊避免重複醫療：利用健保卡取號即時提醒及輔導。 

7.高診次就醫輔導：持續加強推動高診次就醫輔導，建立正確的就醫行為及用藥觀念，

以提升就醫安全及品質，間接減少醫療資源之浪費。 

8.藥費管制措施：藉由建置「健保雲端藥歷系統」，提供醫院即時查詢病患跨院間之醫

療資訊，確保病患用藥品質。 

9.強化違規查處機制：加強查處違規院所，防杜不實醫療申報。 

二、有關在思考醫療環境內、外、婦、兒及急重症科醫師和護理人力嚴重不足之際，讓台灣醫療能

永續發展乙節： 

(一)醫事人員不足部分： 

1.調整支付標準（100 年~102 年共投入 89.56 億元）： 

(1)100 年：於醫院部門投入 14.87 億元，用以將婦、兒、外科門診診察費提高 17%。 

(2)101 年：於醫院部門投入 12.83 億元，用以調高住院診察費（內、外、婦、兒科）

及部分婦、兒科診療項目，達 14%以上。另於西醫基層部門投入 9.09 億元，用以提

高婦、外科專科醫師門診診察費 9%，兒科 3%以及 6 歲以下兒童再加成 20%。 

(3)102 年：於醫院部門投入 50.55 億元，用以合理調整急重難症科別支付項目（共 521

項），並兼顧各層級醫院之發展。另於西醫基層部門投入 2.22 億元，主要用於合理

調整急重難症科別及內外科之支付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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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103 年：102 年調整內容及預算已列為 103 年基期持續延用，健保署將持續檢討修

訂支付標準。 

2.推動「偏遠地區醫療品質提升計畫」： 

(1)101 年：針對山地離島醫院、偏遠地區醫院及急救責任之地區醫院給予 1 點 1 元之

保障：經費編列 6.7 億元，參加之 50 家醫院承諾提供 24 小時急診及內、外、婦、

兒門住診，給予 1 點 1 元之保障（排除呼吸器及精神科），每家醫院每年保障金額

為 700 萬～1,500 萬元。 

(2)102 年：依 101 年計畫原則擴大辦理，符合申請之 101 家醫院，計有 66 家醫院參與

本計畫。即便無法提供急診者，但若可加強提供內、外、婦、兒門住診，每科每年

補助以 100 萬元為上限。 

(3)103 年：除持續推動本計畫，另新增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急救責任醫院」之

區域醫院，急診檢傷分類 1、2 級當次轉住院之前 10 日（含）住院，給予 1 點 1 元

保障，每家保障金額上限 500 萬元。 

(二)護理人員不足部分： 

1.為鼓勵醫院重視護理照護，提高住院病人醫療照護品質，健保署於 98 年-103 年總計投

入 91.65 億元經費，專款編列預算（98、99 年分別編列 8.325 億元，100 年編列 10 億

元，101 年調增為 20 億元，102 年調增為 25 億元，103 年編列 20 億元）辦理「全民健

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」。 

2.醫院獎勵款項多用於增聘護理人力、提高護理人員薪資、加發獎勵金、提高夜班費及

用於超時加班費等獎勵措施。自 98 年至 101 年實施 4 年以來，扣除新成立醫院及因床

位增加所需護理人員數，累計 5 年共增加護理人力 3,962 人。 

3.健保歷年調增住院護理費多次，其中一般住院護理費，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共調整 5

次，地區醫院共調整 6 次，平均每次調幅介於 11%~13%；另為彰顯護理人員之貢獻，

已新增明定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」第 9 部健保護理費給付項目，共計 45

項。 

三、有關台灣邁入高齡社會，能否回應台灣老人真正醫療需求的根本議題乙節： 

(一)鑒於我國老化人口逐年增加，多重慢性病患人數亦隨之升高，在現行醫院專科化之醫療

環境下，該類病患常須多次掛號多次就診及領藥，造成就醫不便及醫療資源浪費，故健

保署自 98 年 12 月起推動「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試辦計畫」，引導醫院提供

該類病人整合性照護服務，以減輕病人往返醫院奔波時間，並大幅減少重複用藥、檢查

等非必要之醫療服務，提升醫療品質與用藥安全。本計畫初期成效顯著，103 年將 65 歲

以上高齡病患放寬納入照護，計有 45 萬餘人，其中 65 歲以上占率將近 60%。 

(二)又全民健康保險在二代健保實施後，為全面檢討新制度，並尋求相關問題解決之道，本

部已邀集跨領域之專家學者，組成「二代健保總檢討小組」，該小組除就相關議題進行

研析外，並將從制度面提出長、短期具體建議，預計 103 年 4 月可完成檢討報告。 


